
 

 

 

附件二之二 
勞動教育種子教師申請/推薦表 

 

姓名  性別 □男 □女 □其他 

在

職

情

形 

□現職 

服務單位名

稱 
 職稱  

電話  E-mail  

地址  

□退休 
電話  E-mail  

地址  

最高學歷 

學校名稱  

科系（組）、

系所名稱 
 

學位名稱  

資格要件 
□具教師資格，且完成勞動教育研習課程20小時。(請檢附教師證影本及

課程清單) 

類別 

(非必填) 

如欲另申請/推薦為勞動教育講師，請依照專長可授課課程選擇(可複

選)： 

個別勞動關係 

□勞動契約 □非典型勞動關係 □勞務契約態樣 

勞動條件 

□工資 □工時 □勞工請假休假 □工作規則 □勞動基準 

集體勞動關係 

□工會 □團體協約 □集體勞資爭議 □勞工參與(含勞資會議) □不當勞動

行為 

勞動三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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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工會法 □團體協約法 □勞資爭議處理法 

勞資爭議處理  

□勞動調解 □仲裁 □裁決 □勞動事件法 □談判溝通 

職業安全衛生與職災保護 

□職業安全衛生 □勞工職場安全與健康 □職場不法侵害 □職業災害勞工

保護 

社會保險 

□勞工保險 □就業保險 □全民健康保險 □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

勞動福利 

□勞工福利 □勞工退休 □工作與生活平衡 

就業平等 

□就業歧視 □吹哨者保護 □身心障礙者保護 □求職面試 

勞動市場 

□AI 趨勢與勞動權益 □全球化與勞動人權 

性別與工作 

□母性保護 □性別工作平等 

學校勞動教育之實踐 

□勞動教育教材教法 □勞動教育融入學科方案 □學校勞動活動指導 

其他勞動議題 

□職場倫理 □外國人聘僱及管理 □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 

曾經講授的課程 

(非必填) 
 

經歷與著作 

(非必填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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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授權 

1. 本人如另申請/推薦為勞動教育講師，同意依勞動教育專業人

員遴選作業要點第2點規定，接受相關單位邀約講授勞動教育

課程。 

2. 本人無勞動教育專業人員遴選作業要點第5點規定之情形。 

3. 本人同意並授權勞動部將個人基本資訊放置於「全民勞教 e

網」（網址：http://labor-elearning.mol.gov.tw/）之「勞動教育

專業人員人才資料庫」中，提供各界查詢所需勞動教育專業

人員資訊。且本人願意配合勞動部每年之資料庫更新調查作

業。 

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 

推薦單位 

(非必填) 

單位名稱  聯絡人  

電話  E-mail  

本表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包含識別個人姓名、電話、電子郵件、地址

等。上述個人資料之蒐集、處理及利用，將僅限本部全民勞教 e網勞動教育專業人員人才資料庫業務需

要使用，並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妥善保護您的個人資訊。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規定，您可向

本部全民勞教 e網行使之個資權利包括：查詢、閱覽、製給複製本、補充、更正、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

用及刪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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